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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普陀区第五轮教师专业发展指导团队

学院名单公示
根据区教育局关于第五轮教师专业指导团队的评审意见和学院评审方案，经各部门讨论排序，院评审小组审议通过，院务会议讨论决定，以下人员享受第五轮普陀区教育学院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工作津贴（按姓氏笔画排序）。

特级教师津贴：王萍（德）  叶佩玉  吴永玲  郑百易  沈伟刚  鲍丽倩

一级津贴（相当于区学科带头人）：丁莉 印兰 孙刚 任书堂 张杰 严明 陈兴义 吴华清 
邱晓云 汪瑾华  赵群 胡平  徐文 钱正华 陶 霞 傅继芳 黎 亮 颜欣玮 

二级津贴（相当于区高级指导教师）：马骏（科研） 马超群 王萍（教） 王世达 
王彩萍 王艳峰 孙勇 朱成 朱卿 李明华 刘琼敏 祁敏 张琳龄 张小皖 陈进 陈岚 
陈雁 陈燕华 陈瑞廷 杨洁 季彩君 吴琦筠 郁龙 周静 姚蔚 郁琼蕊 钱铁男 
翁亚斌 胡风云 郭政 徐炜蓉  温暖  董莉莉 

三级津贴：马骏（教）叶青 田守花 汤永蓉 李玉英 沈怡 杜志珺 陈音 陆昕 孟备

吴成芳 周婷 胡荣伟 娄思蓓 徐馨 黄如英 潘川亚

四级津贴：叶斓斓 陈爱华 周萍 徐政 曹嵘 谢高潮

说明：

1、申报材料的有效时间是2016年3月-2018年8月；

2、具备评审方案中破格条件的人员破申报资格，正常参加部门评审；
3、区拔尖教师工作坊的成员，遵循区教育局的相关规定进行申报和评审；
4、各级人员病假、产假期间的工作津贴按学院相关规定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5、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可以在三天内向学院评审组提出书面申请复议（申请复议材料交至院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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